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2-016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璞泰来”）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3月18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

于2022年3月28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

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丰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

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年度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95,894,111.31元，实现利润总额2,029,270,389.43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748,727,819.13元。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

资产为21,450,262,561.84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0,486,702,727.06

元。公司编制的2021年财务报表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本次资产减值准备17,013.77万元计入当期损益，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22）审字第

61453494_B01号《审计报告》：2021年度，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2,264,611,934.00元，

加上202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48,727,819.13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55,805,068.30元，扣除已分配2020年度现金股利203,371,629.24元，截至本报告期末累

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754,163,055.59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4元（含税）。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694,383,539股为基数进行测算，本次拟派发现金红利合计349,969,303.66元

（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20.01%，

本次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以后年度分配。 

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10股。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694,383,539股为基数进行测算，本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1,388,767,078

股（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

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实施股权激



 

 

励、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及转增总额。如后续总

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进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之情形，也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

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出具明确同

意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说明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1年度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要求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李庆民、刘光涛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

（2022）专字第61453494_B03号《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鉴证报告》，2021

年度，山东兴丰及内蒙紫宸兴丰石墨化一期及配套项目所对应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利润为人民币18,624.37万元（剔除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年产5万吨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本次收购交割日后公司对山东兴丰、内蒙兴丰（或内蒙紫

宸兴丰）的其他新增投入所产生的利润或亏损及内蒙紫宸兴丰吸收合并的内蒙紫宸全部

权益资产产生的利润或亏损），完成率为103%，故李庆民、刘光涛2021年度业绩承诺已



 

 

完成。李庆民、刘光涛无需向公司履行补偿义务。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在本次审计工作中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成员始终保持了形式

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遵守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审计小组

具有承办本次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能够胜任本次审计工作，

同时也能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性。审计小组在本年度审计中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恰当的审计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表发表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是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的基础做出的。基于安永华明的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操守，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任期限为一

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2022年度，相关收费原则保持不变。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公司已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审议，针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拟定以下方案： 

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工资标准按其所任职务、服务年限

等核定，年度奖金根据其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核定，实际领取的年度薪酬总额由工资及年

度奖金组成，绩效考核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实施；独立董事实行年度津贴制，

每位独立董事的年度津贴标准为12万元。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2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在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的2022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额度基础上，新增担保额度389,000万元。前述新增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具体担保期限以担保协议为准。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出具明确同意

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关村嘉拓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本次增资扩股暨

关联交易事宜有利于江苏嘉拓增强自身资本实力及运营能力，同时充分调动公司及江苏

嘉拓核心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公司锂电自动化装备平台的市场竞争力。

经审议一致同意公司及江苏嘉拓核心管理人员、骨干员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

江苏嘉拓增资扩股事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5,210.00万元，增资价格为5.14元/注

册资本，增资方出资金额不超过26,779.40万元（其中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3,101.86万

元）；公司拟放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鉴于本次交易对象涉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就该事

项出具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关联董事陈卫先生、韩钟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2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提请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需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五)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2022年度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核查意见； 

(六)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

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3月29日 


